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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深圳市会计师事务所信
息变更及注销备案规定》的通知

发布日期：2021-09-09  浏览次数：131

深财规〔2020〕9号

各区财政局、大鹏新区发展和财政局、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改革和财政局，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各会计师事务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等文

件精神，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政务服务“一门一网”办理和“不见面审

批”，根据我局2020年法治政府建设重点工作安排，结合我市会计师事务所“放管服”改革实

际，我局对《深圳市会计师事务所审批登记及变更备案规定》（深财规〔2015〕5号）进行了修

订，并制定了《深圳市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变更及注销备案规定》,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深圳市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变更及注销备案规定》

　　深圳市财政局

　　2020年12月7日

深圳市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变更及注销备案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会计师事务所（含分所）信息变更和注销的备案工作，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注

册会计师条例》等相关规定，结合深圳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申请人申请会计师事务所(含分所)名称变更备案的，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申请人到商事登记机关办理名称变更登记，变更前应当先登录财政会计行业管理网进

行字号查重（分所无需查重），不得使用与已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相同或者相似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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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申请人完成商事变更登记之日起20日内通过广东省政务服务网向市财政部门提交《会

计师事务所变更事项情况表》（附表3）或《会计师事务所分所变更事项情况表》（附表4）的扫

描件；

　　（三）市财政部门自受理网上名称变更备案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进行公告，制作新的会计

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

　　（四）申请人自市财政部门发布名称变更公告次日起20日内，通过邮寄方式或到市行政服务

大厅办事窗口以原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原件换领新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

　　第三条 申请人申请会计师事务所（含分所）办公场所变更备案的，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申请人到商事登记机关办理办公场所变更登记；

　　（二）申请人完成商事变更登记之日起20日内通过广东省政务服务网向市财政部门提交《会

计师事务所变更事项情况表》（附表3）或《会计师事务所分所变更事项情况表》（附表4）的扫

描件；

　　（三）市财政部门自受理网上办公场所变更备案申请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制作新的会计师事务

所（分所）执业证书；

　　（四）申请人自市财政部门在网上确认变更备案申请通过次日起20日内，通过邮寄方式或到

市行政服务大厅办事窗口以原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原件换领新会计师事务所（分所）

执业证书。

　　第四条 申请人申请会计师事务所(含分所)首席合伙人（主任会计师）或分所负责人、其他合

伙人或股东变更备案的，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申请人到商事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二）申请人完成商事变更登记之日起20日内通过广东省政务服务网向市财政部门提交以下

备案材料的扫描件：

　　1.《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事项情况表》（附表3）或《会计师事务所分所变更事项情况表》（附

表4）；

　　2.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作出的关于变更事项的决议；

　　3.申请新增合伙人或股东的还需提交《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或股东情况汇总表》(附表5)和

《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或股东执业经历表》(附表6)

　　（三）会计师事务所（含分所）首席合伙人（主任会计师）或分所负责人变更的，市财政部

门自受理网上变更备案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制作新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其他合

伙人或股东变更备案无需换证；

　　（四）需要换证的，申请人自市财政部门在网上确认变更备案申请通过次日起20日内，通过

邮寄方式或到市行政服务大厅办事窗口以原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原件换领新会计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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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所（分所）执业证书。

　　第五条 申请人申请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注册资本变更备案的，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申请人到商事登记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

　　（二）申请人完成商事变更登记之日起20日内通过广东省政务服务网向市财政部门提交《会

计师事务所变更事项情况表》（附表3）的扫描件；

　　（三）市财政部门自受理网上注册资本变更备案申请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并制作有限

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注册资本变更备案确认书；

　　（四）申请人自市财政部门在网上确认变更备案申请通过次日起20日内，通过邮寄方式或到

市行政服务大厅办事窗口领取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注册资本变更备案确认书。

　　第六条 深圳市外的会计师事务所将办公场所迁入深圳申请备案的，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申请人到商事登记机关办理商事变更登记。申请人在办理商事变更登记前，应当先登

录财政会计行业管理网进行字号查重，字号未变更的无须查重。不得使用与已注册的会计师事务

所相同或者相似的名称；

　　（二）申请人完成商事变更登记后10日内通过广东省政务服务网向市财政部门提交以下备案

材料的扫描件：

　　1.《会计师事务所跨省级行政区划迁移表》(附表7)；

　　2.《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或股东情况汇总表》(附表5)；

　　3.《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或股东执业经历表》(附表6)；

　　（三）市财政部门自受理网上备案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制作新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

业证书；

　　（四）申请人自市财政部门在网上确认变更备案申请通过次日起20日内，通过邮寄方式或到

市行政服务大厅办事窗口以原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原件换领新会计师事务所（分所）

执业证书；

　　（五）变更备案办结后，迁入深圳市行政区域内执业的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都应当加

入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成为会员。

　　深圳市外的会计师事务所将办公场所迁入深圳且名称发生变更的，若此前已在深圳设立分

所，分所应当按照本规定办理信息变更备案手续或注销备案手续。

　　第七条 申请人申请会计师事务所(含分所)注销执业许可备案的，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申请人通过广东省政务服务网向市财政部门提交下列备案材料的扫描件：

　　1.《会计师事务所注销执业许可情况表》（附表1）或《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注销执业许可情况

表》（附表2）；



2022/2/10 16:52 深圳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深圳市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变更及注销备案规定》的通知

www.szgm.gov.cn/gmczj/gkmlpt/content/9/9116/post_9116156.html#11125 4/4

　　2.会计师事务所全体合伙人或股东关于终止会计师事务所或撤销分所的决议；

　　3.会计师事务所商事主体终止的，应当依法进行清算，并提交清算报告；

　　（二）通过邮寄方式或到市行政服务大厅办事窗口向市财政部门交回会计师事务所（分所）

执业证书原件；

　　（三）市财政部门自受理本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备案材料之日起4个工作日内对注销事项

进行公告；

　　（四）会计师事务所商事主体终止的，应当按相关规定到商事登记机关办理注销手续；商事

主体继续存续的，不得以会计师事务所的名义开展业务活动，不得从事注册会计师法定业务，不

得在商事主体名称中继续使用“会计师事务所”字样，并应当自执业许可注销之日起10日内，到

商事登记机关办理商事变更登记；分所执业许可被依法注销的，应当自注销之日起20日内到商事

登记机关办理商事注销；

　　（五）申请人收到市财政部门的注销文件后应当到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办理团体会员注销

手续，并督促有关注册会计师办理转所或者转为非执业会员手续。

　　第八条 申请人应当向市财政部门提交真实、完整的备案材料，并对其提交（含网上提交）的

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

　　第九条 本规定自2021年1月4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原《深圳市会计师事务所审批登记及变

更备案规定》（深财规〔2015〕5号）同时废止。

　　附件.附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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